
北京红木交易中心风险控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商品交易风险管理，维护交易各方的合

法权益，保证北京红木交易中心交易的正常进行，北京红木

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根据《北京市交易场所

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北京红木交易中心商品交易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为了确保交易中心的正常运行，交易中心通过

实行履约保证金制度、风险警示制度、异常情况处理等来防

范和控制交易市场出现的各类风险。 

第三条  交易中心、交易商、协议结算银行及其他第三

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保证金制度 

第四条  保证金是指交易商在进行现货挂牌和现货单

项向竞价交易时，按照规定标准缴纳的、用于结算和履约保

证的资金。 

第五条  保证金由协议结算银行实行第三方监管。 

第六条  保证金的标准按照交易中心的有关规定及电

子交易合同的约定执行。 

第七条  交易中心有权根据市场情况，采取单边或双边、

同比例或不同比例、部分交易商或全部交易商提高保证金比



例的措施，并及时公告。 

第三章  风险警示制度 

第八条 交易中心实行风险警示制度。当交易中心认为

必要时，可以分别采取或同时采取要求交易商报告情况、谈

话提醒、书面警示、公开谴责、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等措施中

的一种或多种，以警示和控制风险。 

第九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中心可以要求交易

商报告情况，或约见交易商谈话，提醒风险： 

（一）交易价格出现异常变动； 

（二）交易商交易行为异常； 

（三）交易商订货量、资金变化异常； 

（四）交易商涉嫌违规、涉及重大行政处罚、司法调查

或诉讼案件； 

（五）交易中心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交易中心要求交易商报告情况的，交易商应当

按照交易中心要求的时间、内容和方式如实报；交易中心实

施谈话提醒的，交易商应当按照交易中心要求的时间、地点

和方式认真履行。若交易商在接到风险警示后仍不采取任何

整改措施的，交易中心将按照违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中心可以向全体

交易商发出风险警示函： 

（一）国内外市场交易出现异常变化； 

（二） 交易商涉嫌违规、涉及重大行政处罚、重大诉



讼案件； 

（三）交易商交易存在较大风险； 

（四）交易中心认定的其他异常情形。 

第四章  异常情况处理 

第十二条 在交易过程中，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交

易中心可以宣布市场交易进入异常情况，采取紧急措施化解

风险： 

（一）地震、水灾、火灾、战争、罢工等不可抗力或计

算机系统故障、网络故障等不可归责于交易中心的原因导致

交易无法正常进行； 

（二）交易商出现结算、交收危机，对市场正在产生或

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三）有证据证明交易商违反交易中心交易规则和有关

规章制度并且对市场正在产生或者即将产生重大影响； 

（四）交易中心认为需要宣布进入异常情况的其它情形。 

出现上述异常情况时，交易中心可以采取调整开市收市

时间、暂停交易、调整保证金比例、暂停新交易、限制出金

等紧急措施。 

第十三条 交易中心宣布进入异常情况并决定暂停交

易时，一般暂停交易的期限不超过三个交易日。 

第十四条 因异常情况交易中心采取的相应措施造成

的损失，交易中心不承担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交易商对其名下的电子交易合同负有履行

合同和承担风险的责任。 

第十六条  交易中心可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细则和公

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北京红木交易中心所有。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北京红木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